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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“素简分流 事务集 约 快傲分 道 规 范高 效 便捷公 开 系

联动

、

全程监管

、

责任到人

“

的原则

,

结合我院

分

段式

管

理的执行工作

实

际 紧最高院执行节点流程理系统 执行局下设快执 替 执 特 、

事务集

约

4 个团 队

,

同时设指挥中 心

、

档

案

管理中

心

2 个管控中 心

,

指

拂

中心下设质效分 析 终本审 核 限高失 信 案款管 4 个节 点 眼管

中心设节点管 控 卷宗整 2 个节 炉 全面强化程节点管控 完卷

集中生 成 实现案件简分。

一 快执 普执 特、 线下实 4 个团队具职

《一 快执团队

快执团队主要负责 以下案

件

的执行

:

1、10 万元 以下标的案件

;

2、 执

行事项为行执 行 3、 涉企案件的执 ( 一方涉企分案 由 ); 4 已采

保全措施或通四查足频执。

快执团队所办必须保 40 天 内 全部结。快执案件普执情形 :

执行立案 10 天 内 发现有财需要处置拍 卖经管院签字 由指中心



转普 。

《二 普执团队

萍执 团 队主 要负责下案件的执 行 1、 有财需要置押 卖 其宇

含快执团 队 转普案 (快执团收 10 天 以内转普 执 上 由 主管长

字); 2、10 万元 以上标案件 。

普抒 团 队办理案价除有财需要置押 卖的案件 外 需 60 天 内结 。

() 特执国队

特执 团 队主 要负 责 1、 快执 普执团 队拘 留人员拒执信息 的对和

询 ; 2、 当 事人拒执材的收 取 拒执索的调 查 3、 拒执案件与安

关的对捷 4、 老案件的揉和实。

快 执 普执 团队留人 员拒执信息对接查询 需在拥留满之

调完毕 当事人拒执材的收 取 拒执索的调 查 老案件的待和

施 最长不 15 天 ( 从 当事人途手续之 日起 算 )。 ,

( 〕 事务约团队

事务集约 团 队主要负 责: 1、 线网络查控 制 2、 执保案件的全

施 (1 个月 办 结 ): 3、 执行案件立案 7 日 内下查询公积金 房 产 4、

各 团 队执行过程 中 需线采取查 询 查 封 冻结等措施 (收到 任务

转 15 日 ); 5、 外地委托 委托事顺办。

(五 以上图队的运行模

快执 普 执 特团队实 员额法 官 执行 员 法官助理 书记 员 、

扬行警人 员的组合 案件实行员法+执行双承办喇 。

员额官对执行件的文 书 审 查 载决负 责 所执法律文书 由

员额官署 名出 具 员额官可对执行案件的 实施字派单交行 员具

实施 执行程中的裁决和合议措由 员额法官负 。

执行 员对执行实施负 责 所有 的执行通知 书 执行实施笔 录 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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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 由 执行 员罩出具 出现需法官审查 裁决的事 项 由执 员报请团

员额法官审核 执行实环节的项措施和工作 由扬行具体负 。

所有案件台议 由员频法 官 执员同参 与 书记员 负责记 ,

合议笔由员法官 执行 员 书员 统一签 。

事务约团队 由执行 员 执行警务人员缅 成 执行 员 具体负案件

实。

二 、 指中心具职

( 一) 限高失 信

负资对查后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取限高措施 并 在执行知书

达后 依规对失被执行人纳 入失名单。

() 集款管

实现一案一账的管理 拍 卖 成交案款和其案款到账 后 无法定

卜案敦 15 个工 作内发完。

《 三) 质效分 析

负责 1、 每日据指挥台及案系统实时数据 对案件委 托 案

发 放 案件办理 等 系 统可视 节点 实 时监 管督 导 超期通投 直至墓; 2、

每周根据质效桑名项指 标 肚 局 务会通报短板骏 项 3、 接 收平通知 、

根据通知做统计报 。

三 卷管中心职

(一 节点管

设立节点管摆员对 1、 首约谈立案 3 日 内 上传约谈电卷 :

2、 立案后线下询房产公积 7 日 内 上传电子卷 宗 3、 线下施查冻

描施派 15 日 内传电卷 宗 4、 寺产处置拍 1 个 月 ( 时间 自查到

可处置财之 日起 算 上传 电子卷 宗 迹行实时监管督 导 超期通。

(二 卷整



负 责 1、 审核电卷宗和纸卷宗的一致 性 完整性 2、 案件结

卷宗手续的审查归档工 作 归档整时严对于手续不帮范和不完的

似通报至责任人 并 由 责任人在规定 时间 内补充整 改 3、 对于符合求

案件统一整 理 订 卷 提 : 生成影像卷 宗 移送 到 我院档案室 确保

件材料随可查 阅 4、 卷宗复 印 查 阅 外调 等工作 复 印 查 阅 外

屏格按照档管规。

各流程 节点 的具体职责办理细, 本案未出细化明确的适 《安

阳市胺区人法院关于进步化执机制改革的施方》。

江余


